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公告

秦灵亚、金川圣、重庆祖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告重庆西乐
购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秦灵亚、马操、金川圣，第三人重庆祖龙装饰工
程有限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（2025）渝0113民初19037号，原告重庆
西乐购商贸有限公司在法定上诉期内提起上诉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
诉状副本【上诉请求:一、撤销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5）渝0113民
初19037号民事判决，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；二、本案诉讼
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】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逾期将依法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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